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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

配分 
評鑑指標 評分標準 

壹、行政管理 (1-1～1-16共 38分) 

1-1 

3分  

建立並落實維護托育人

員、家長與幼兒等個人

資料之安全與保密措

施，並應善盡告知有關

其個人資料使用、權益

保障以及可行使之權

利，同時依個人資料保

護法妥善保存家長及幼

兒個人資料。 

由本局於評鑑前隨機平均抽選之 10 位托育人員中再隨機

平均抽選 5位檢視托育人員資料為依據： 

1.建立維護托育人員、家長與幼兒等個人資料之安全與保

密措施(檢視書面文件擺放妥適性，文件外觀未有明顯可

辨識或可對應之個人資料訊息)，1分。 

2.抽選之托育人員及家長均簽署同意書，1分： 

(1)1位符合，0.2分。 

(2)2位符合，0.4分。 

(3)3位符合，0.6分。 

(4)4位符合，0.8分。 

(5)5位符合，1分。 

3.應善盡告知有關其個人資料使用、權益保障以及可行使

之權利，1分。 

1-2 

1分  

鼓勵所屬托育人員簽署

「托育服務整合資訊系

統使用托育人員個人資

料同意書」，每月定期彙

整新進與異動名冊及正

本同意書提供直轄市、

縣(市)主管機關。 

建立鼓勵所屬托育人員簽署「托育服務整合資訊系統使用

托育人員個人資料同意書」之相關措施，鼓勵相關措施包

含：於訪視會談時宣導、藉由在職訓練場合進行宣導、運

用協力圈進行宣導、line管道及宣導單張等型式，1分： 

1.達 3項以上措施者，1分。 

2.達 2項措施者，0.5分。 

3.達 1項措施者，0.25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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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

配分 
評鑑指標 評分標準 

1-3 

3分 

輔導、管理托育人員於

「新北市政府居家托育

人員系統」詳實登載收托

資訊，並定期維護及更新

收托資訊。 

由本局於評鑑前隨機平均抽選之 10 位托育人員中再隨機

平均抽選 5位檢視托育人員資料為依據： 

1.輔導、管理托育人員操作「新北市政府居家托育人員系

統」登載收托資訊之相關措施，鼓勵相關措施包含：於

訪視會談時宣導、藉由在職訓練場合進行宣導、運用協

力圈進行宣導、line管道及宣導單張等型式，1分： 

(1)達 3項以上措施者，1分。 

(2)達 2項措施者，0.5分。 

(3)達 1項措施者，0.25分。 

2.每月維護及更新「新北市政府居家托育人員系統」收托

資訊(電訪托育人員，核對實際收托人數是否與新北市政府

居家托育人員系統相符)，2分： 

(1)1位符合，0.4分。 

(2)2位符合，0.8分。 

(3)3位符合，1.2分。 

(4)4位符合，1.6分。 

(5)5位符合，2分。 

1-4 

2分 

「托育服務整合資訊系

統」中正確且按時登錄

托育補助相關資料。 

由本局於評鑑前隨機平均抽選之 10 位托育人員資料為依

據，由本局於「托育服務整合資訊系統」中檢視托育費用

補助正確且按時登錄相關資料，2分： 

1.1位符合，0.2分。 

2.2位符合，0.4分。 

3.3位符合，0.6分。 

4.4位符合，0.8分。 

5.5位符合，1.0分。 

6.6位符合，1.2分。 

7.7位符合，1.4分。 

8.8位符合，1.6分。 

9.9位符合，1.8分。 

10.10位符合，2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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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

配分 
評鑑指標 評分標準 

1-5 

1分 

專職人員依規定聘任或

異動。 

確實依規定於聘任或異動 30日內報本局備查，1分： 

1.完全符合，1分。 

2.未完全符合，0分。 

1-6 

3分  

人事制度穩定並符合規

範。 
 

1.專職人員人事穩定[以 113 年至 115 年 6 月人事異動平

均計算，離職率計算方式為當年度所有離職人數/當年度

12 月底（115 年到 6 月）之員工編制人數](單位自籌人

力不納入計算) ，2分： 

(1)20%以下，2分。 

  (2)21%-30%，1分。 

  (3)31%以上，0分。 

2.確實與中心人員簽訂契約(符合勞動基準法規定)並具體

執行，1分： 

（1）完全符合，1分。 

（2）未完全符合，0分。 

1-7 

2分  

建置督導機制且定期召

開工作會議，紀錄詳實

並落實執行改善事項。 

1. 至少每月召開內部督導會議(含：工作討論、個案研討

等)，且紀錄詳實，並追蹤執行決議事項，1分： 

(1)每月執行內督會議，且紀錄詳實，0.5分。 

    (2)追蹤執行決議事項，0.5分。 

2. 至少每季召開外督會議，且紀錄詳實，並追蹤執行決議

事項，1分： 

(1)每季執行外督會議，且紀錄詳實，0.5分。 

  (2)追蹤執行決議事項，0.5分。 

1-8 

4分  

專職人員或新進人員每

年參加 18小時以上與專

業相關之研討會及其他

進修活動，並備有紀錄。 

1.訂定並執行新進人員訓練機制，1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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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

配分 
評鑑指標 評分標準 

2.每年專職人員 18小時以上與專業相關之訓練，並備有紀

錄，3分： 

(1)專職人員符合規定，達 90%者，3分。 

(2)專職人員符合規定，達 70%-89%者，2分。 

(3)專職人員符合規定，達 50%-69%以上者，1分。 

(4)專職人員符合規定，未達 50%者，0分。 

到職未滿 1 年專職人員時數依比例計算，到職未滿 3 個月

或到職滿 3 個月但衛生福利部及地方政府皆未有專職人員

課程未能安排其訓練者，不列入計分。 

1-9 

4分 

建立並落實家長及托育

人員托育服務申訴管道

與處理機制，並備有紀

錄。 

1.訂定托育服務申訴處理機制(流程及相關表單)並宣傳或

告知家長及托育人員，1 分。 

(1)訂定申訴處理流程，0.5分。 

(2)宣傳或告知家長及托育人員，0.5分。 

2.提供合宜、完整的處遇服務(含：需追蹤者，須進行後續

追蹤輔導)，3 分： 

  (1)檢視 3 件申訴案件，3 件皆提供合宜完整服務者，3

分。 

  (2)檢視 3件申訴案件，其中 2件提供合宜完整服務者， 

2分。 

(3)檢視 3 件申訴案件，其中僅 1 件提供合宜完整服務

者，1分。 

(4)檢視 3件申訴案件，皆不符合者，0分。 

1-10 

2分 

針對托育人員在職訓練

時數及課程類別建立管

控機制。 

 

1.有管理機制，並對未完成在職訓練時數托育人員有後續

追蹤處理(如:停止服務、補訓完成、勸導改善、送局限

改……)，2分。 

2.有管理機制，但未確實追蹤未完成在職訓練時數托育人

員處理情形，1分。 

3.未有機制及處理，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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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

配分 
評鑑指標 評分標準 

1-11 

2分 

托育服務整合資訊系統

中確實登載在職居家托

育人員收托兒童之收費

資料 

由本局於評鑑前隨機平均抽選之 10 位托育人員中再隨機

平均抽選 5 位檢視托育人員資料，查核托育服務整合資訊

系統中在職居家托育人員，登載收費資料與中心和家長確

認的收費紀錄相符，並電訪其中 5 位家長確認收費與登載

紀錄，2分： 

1.1位符合，0.4分。 

2.2位符合，0.8分。 

3.3位符合，1.2分。 

4.4位符合，1.6分。 

5.5位符合，2分。 

1-12 

5分 

落實並宣導育兒指導暨

學前啟蒙服務，結合資

源提供服務，且增進育

兒指導暨學前啟蒙專

業。 

1.落實育兒指導暨學前啟蒙服務，確實開案(服務脆弱家

庭、新手父母)並備有紀錄(抽查 10案)，4分： 

(1)1位符合，0.4分。 

(2)2位符合，0.8分。 

(3)3位符合，1.2分。 

(4)4位符合，1.6分。 

(5)5位符合，2.0分。 

(6)6位符合，2.4分。 

(7)7位符合，2.8分。 

(8)8位符合，3.2分。 

(9)9位符合，3.6分。 

(10)10位符合，4分。 

2.培訓 2名以上育兒指導員，並備有個案服務紀錄，1分： 

  (1)完全符合，1分。 

  (2)未完全符合，0分。 

1-13 

1分 

年度成果報告及工作計

畫確實函報 

每年 1 月 31 日前函送前一年度成果報告及當年度工作計

畫，1分： 

1.完全符合，1分。 

2.未完全符合，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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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

配分 
評鑑指標 評分標準 

1-14 

1分 
定期回報統計報表 

定期於每月 5 日前回報月報表、每季 5 日前回報季報表等

報表，1分： 

1.完全符合，1分。 

2.未完全符合，0分。 

1-15 

2分 

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財產

及物品確實管理及保

存。 

由委員於現場隨機抽查 3件財產物品核對： 

1.各項財產及物品均有黏貼標籤，1分： 

(1)完全符合，1分。 

  (2)未完全符合，0分。 

2.各項財產及物品均有更新清點及報廢，1分： 

(1)完全符合，1分。 

  (2)未完全符合，0分。 

1-16 

2分 

托育資源中心教材多元

及管理。 

1.托育資源中心教材多元，1分： 

(1)完全符合，1分。 

  (2)未完全符合，0分。 

2.備有教材借用紀錄，1分： 

(1)完全符合，1分。 

  (2)未完全符合，0分。 

貳、專業服務(2-1～2-15共 62分) 

2-1 

9分  

依規定之訪視時效及次

數確實訪視，並詳實填

寫訪視紀錄及持續追

蹤、輔導並確認托育服

務環境安全無虞。 

由本局於評鑑前隨機平均抽選之 10 位托育人員中再隨機

平均抽選 5位檢視托育人員資料為依據： 

1.有依規定時間完成訪視並備有紀錄(該位托育人員只要

有 1名收托兒不符合，該位托育人員即不給分)，3分。 

(1)1位符合，0.6分。 

(2)2位符合，1.2分。 

(3)3位符合，1.8分。 

(4)4位符合，2.4分。 

(5)5位符合，3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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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

配分 
評鑑指標 評分標準 

2.訪視紀錄詳實、合宜（含目的、重點、輔導計畫、追蹤督

導、回饋、環境安全檢核、照顧品質指標、辨識不當對

待風險），3分： 

(1)1位符合，0.6分。 

(2)2位符合，1.2分。 

(3)3位符合，1.8分。 

(4)4位符合，2.4分。 

(5)5位符合，3分。 

3.訪視輔導過程應確認托育環境符合安全檢核規定，未符

合規定時應依地方政府流程改善或通報地方政府並備有

紀錄，3分： 

(1)1位符合，0.6分。 

(2)2位符合，1.2分。 

(3)3位符合，1.8分。 

(4)4位符合，2.4分。 

(5)5位符合，3分。 

2-2 

3分 

建置與落實責任保險、

傳染病等危機事件通報

及處理機制，配合協助

輔導及處遇，且備有紀

錄。 

1.建置事故傷害通報及處理機制，協助個案通報及處遇，

且備有紀錄，並持續追蹤，2分： 

(1)訂有事故傷害通報及處理流程、表單，1分。 

(2)協助事故傷害個案處理且備有紀錄，並持續追蹤，1

分。 

2.建置傳染病通報及處理機制，協助個案通報及處遇，且

備有紀錄，並持續追蹤，1分：  

(1)訂有傳染病通報及處理流程、表單，0.5分。 

(2)協助傳染病個案處理且備有紀錄，並持續追蹤，0.5

分。 

2-3 

3分 

建置與落實兒保個案、

災害等危機事件通報及

處理機制，配合協助輔

導及處遇，且備有紀錄。 

1.訂有兒保個案（含社會安全網脆弱家庭）通報及處理流

程、表單，1分。 



115年新北市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評鑑指標 
 

8 
 

項次 

配分 
評鑑指標 評分標準 

2.兒保個案處理機制落實情形，1分： 

(1)有個案：針對個案予以後續處理，並備有紀錄， 

(A)完全符合，1分。 

   (B)未完全符合，0分。 

(2)無個案：依工作人員訪談答覆內容符合處理機制， 

(A)完全符合，1分。 

    (B)未完全符合，0分。 

3.訂有災害通報及處理流程、表單，0.5分。 

4.災害處理機制落實情形，0.5分： 

(1)有個案：針對個案予以後續處理，並備有紀錄， 

(A)完全符合，0.5分。 

   (B)未完全符合，0分。 

(2)無個案：依工作人員訪談答覆內容符合處理機制， 

(A)完全符合，0.5分。 

   (B)未完全符合，0分。 

2-4 

2分 

落實執行托育人員違

規、收費不實等情事處

理，並依據訪視結果，針

對個案適時通報，配合

協助處遇且備有紀錄，

以供中央及地方主管機

關查核。 

針對托育人員違規超收、收費不實，進行通報及處遇，且

備有紀錄，並持續追蹤，2分： 

1.有個案：針對個案予以後續處理，並備有紀錄， 

(1)完全符合，2分。 

(2)未完全符合，0分。 

2.無個案：依工作人員訪談答覆內容符合處理機制， 

(1)完全符合，2分。 

  (2)未完全符合，0分。 

2-5 

6分 

托育人員之家庭訪視紀

錄、例行訪視及環境安

全檢核等相關紀錄，內

部批閱程序完備並能掌

握時效。 

由本局於評鑑前隨機平均抽選之 10 位托育人員中再隨機

平均抽選 5 位檢視托育人員資料為依據，檢視指標所提三

項紀錄於托育服務整合資訊系統是否皆完成「督導審核管

理」程序： 

1.相關資料落實批閱程序，2分： 

(1)1位符合，0.4分。 

(2)2位符合，0.8分。 

(3)3位符合，1.2分。 

(4)4位符合，1.6分。 

(5)5位符合，2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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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分 
評鑑指標 評分標準 

2.批閱掌握時效(於日曆天 14日內批閱)，2分 

(1)1位符合，0.4分。 

(2)2位符合，0.8分。 

(3)3位符合，1.2分。 

(4)4位符合，1.6分。 

(5)5位符合，2分。 

3.針對紀錄內容給予適切回饋，2分 

(1)1位符合，0.4分。 

(2)2位符合，0.8分。 

(3)3位符合，1.2分。 

(4)4位符合，1.6分。 

(5)5位符合，2分。 

2-6 

3分 

落實居家式托育人員登

記證書之申請及變更之

管理規範。 

由本局於評鑑前隨機平均抽選之 10 位托育人員中再隨機

平均抽選 5 位檢視托育人員資料為依據，依地方政府所訂

期限完成登記證書申請之初審作業(含書面審查及實地審

查)，3分： 

1.1位符合，0.6分。 

2.2位符合，1.2分。 

3.3位符合，1.8分。 

4.4位符合，2.4分。 

5.5位符合，3分。 

2-7 

3分 

完整且即時更新「托育

服務整合資訊系統」資

料，並與書面資料相

符。 

由本局於評鑑前隨機平均抽選之 10 位托育人員中再隨機

平均抽選 5 位檢視托育人員資料為依據，完整登錄「托育

服務整合資訊系統」資料，且以「托育服務整合資訊系統」

的資料，核對書面資料或中心電腦建檔資料應相符，並能

即時更新（委員電訪 2 位托育人員核對系統、書面收托人

數、收托金額、地址、電話、姓名、身分證統一編號等基本

資料資料相符，3分： 

1.1位符合，0.6分。 

2.2位符合，1.2分。 

3.3位符合，1.8分。 

4.4位符合，2.4分。 

5.5位符合，3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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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

配分 
評鑑指標 評分標準 

2-8 

4分 
家長簽訂托育契約書。 

由本局於評鑑前隨機平均抽選之 10 位托育人員中再隨機

平均抽選 5位檢視托育人員資料為依據，4分： 

1.完全符合： 

(1)1位符合，0.8分。 

(2)2位符合，1.6分。 

(3)3位符合，2.4分。 

(4)4位符合，3.2分。 

(5)5位符合，4分。 

2.不符合： 

  (1)有通報主管機關限期改善，但未有相關輔導紀錄，酌

予給分，1分。 

(2)未有任何處理紀錄，0分。 

2-9 

2分 

協助托育人員投保責任

保險。 

由本局於評鑑前隨機平均抽選之 10 位托育人員中再隨機

平均抽選 5 位檢視托育人員資料為依據，協助已收托兒童

之托育人員投保責任保險，2分： 

1.1位符合，0.4分。 

2.2位符合，0.8分。 

3.3位符合，1.2分。 

4.4位符合，1.6分。 

5.5位符合，2分。 

2-10 

2分 

依據體檢項目規定，確

實督導在職托育人員健

康檢查，並備有紀錄。 

由本局於評鑑前隨機平均抽選之 10 位托育人員中再隨機

平均抽選 5 位檢視托育人員資料為依據，托育人員每兩年

須健康檢查一次，健檢項目含胸部 X光、A肝（IGg、IGm）、

傷寒，2分： 

1.1位符合，0.4分。 

2.2位符合，0.8分。 

3.3位符合，1.2分。 

4.4位符合，1.6分。 

5.5位符合，2分。 

2-11 

7分 

建立多元化宣導模式及

管道，並能結合社區資

源(含公、私部門)推動

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業

務。 
 

1.建立多元化宣導模式，1分。 

2.建立多元化宣導管道，1分。 

3.每年至少自行辦理 2場次社區宣導實體活動，3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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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

配分 
評鑑指標 評分標準 

4.宣導成效符合預期目標且具效益(家長諮詢找托育人員

人數增加、育兒指導服務使用人次增加、托育人員增加、

活動參與人次…等)，2分。 

2-12 

5分 

訂定與落實執行媒合轉

介處理流程，且留有紀

錄與統計分析，並針對

失敗原因進行彙整及擬

定改善策略。 

1.媒合轉介處理流程及相關表單，1分。 

2.留有媒合紀錄及統計資料(含媒合結果及失敗原因)，並

針對媒合失敗原因彙整分析及擬定改善策略，2分。 

3.針對媒合轉介進行統計分析，媒合率計算方式為:媒合成

功件數/媒合申請件中有媒合需求件數，2分： 

  (1)70%以上，2分。 

  (2)51%-69%，1分。 

  (3)50%以下，0分。 

2-13 

6分 

輔導托育人員完整記錄

兒童生活及成長過程。 
 

由中心自行提供之 10 位托育人員，隨機抽選 5 位托育人

員，再從 5位托育人員中各抽選 1名托兒資料為依據： 

1.督導托育人員進行收托兒童生活及成長紀錄之相關措施

(於在職訓練進行指導、於訪視會談指導、於協力圈推展、

line管道及宣導單張等型式，2 分： 

(1)達 4項以上措施者，得 2 分。 

(2)達 3項以上措施者，得 1.5 分。 

(3)達 2項措施者，得 1分。 

(4)達 1項措施者，得 0.5分。 

2.內容可包括例如:兒童飲食、出缺席、生活作息、教保活

動、緊急事件、其他特殊事件等或成長紀錄，多元呈現

並具個別化特色，4分：(以上內容需至少符合 3項) 

(1)1位符合，0.8分。 

(2)2位符合，1.6分。 

(3)3位符合，2.4分。 

(4)4位符合，3.2分。 

(5)5位符合，4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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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

配分 
評鑑指標 評分標準 

2-14 

5分 

 

備有督導托育人員填寫

「學前兒童發展檢核

表」及協助通報、處遇之

紀錄。 

「學前兒童發展檢核表」未限定使用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

署之版本，只要是政府機關核定版本即可： 

1.訂定嬰幼兒發展檢核及通報機制，1分。 

2.由本局於評鑑前隨機平均抽選之 10 位托育人員中再隨

機平均抽選 5 位檢視托育人員資料為依據，備有督導托

育人員填寫「學前兒童發展檢核表」之紙本或是電子紀

錄，3分 

(1)1位符合，0.6分。 

(2)2位符合，1.2分。 

(3)3位符合，1.8分。 

(4)4位符合，2.4分。 

(5)5位符合，3分。 

3.協助托育人員及家長進行轉介、通報之紀錄，1分。 

2-15 

2分 

推廣托育人員使用「新

北育兒 APP」填寫電子聯

絡簿、發展檢核表 

推廣托育人員逐步使用「新北育兒 APP」填寫電子聯絡簿： 

托育人員有使用 APP填寫電子聯絡簿，2分 

1.21％-30％，0.4分。 

2.31％-40％，0.8分。 

3.41％-50％，1.2分。 

4.51％-60％，1.6分。 

5.61％（含）以上，2分。 

參、服務特色與服務創新(加分項目) (共 7分) 

1.配合市府臨托政策並有服務成效，1分。 

2.服務模式有創新做法，並具有延續性及具體成效，1分。 

3.為翻轉性別刻板印象，中心培訓男性育兒指導員、或聘有男性專職人員，穩定服務且有實

際服務成效，1分。 

4.鼓勵托育人員加入愛心公益托育人員，且有收托事實(收托特殊幼兒、低收入戶幼兒、提供

臨托或成為寄養安置家庭等)之措施及成效，1分。 

5.有久任機制，且中心有 30%以上人員久任 3年以上，1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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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

配分 
評鑑指標 評分標準 

6.其他加分項目，2分。 

肆、扣分項目(共-2分) 

1.未依據各項評鑑、輔導結果及建議，研擬改善策略並具體執行，-1分。 

2.委員視現場資料斟酌評分，-1分。 

 


